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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11653308 广而告之

华丰菜场是集批发、零售、自产为一体的大型农产品综合市场、浙江省三星级文明规范农贸市场。本届经营即将

期满，现以招投标方式向社会公开招商。

市场设鲜菜批发、零售、猪肉、水产、豆制品、冷冻食品、酱菜、副食、南什货、粉干面条、禽蛋、水白笋、水果、自产菜

等50余种行业，800多个固定摊位。欢迎有意参与市场经营的各界人士前来报名，参加投标。

报名时请携带身份证及投标押金，具体事项详见市场公告。

报名时间：2020年8月3日至5日下午4时30分止
报名地点：华丰菜场管理处财务办公室
咨询热线：0579-88357832

根据前期公示中社会公众提出的反馈建议，我局对相关内容与问题进行了
核对与修正，现将我局环保督察整改情况进行再次公示，公示日期从 2020 年 7
月18日至2020年7月24日，共7天。

一、反馈问题
金华市废酸产生量较大，且呈逐年增加态势，但废酸处置存在缺口，大量废

酸转运至其他地区处置，存在一定环境风险。
二、整改目标
严格贯彻固体废物“减量化”，确保达到2020年“危险废物不出市、固体废物

不出县”的目标。
三、整改措施
1.我市废酸产生企业与金华市域内具备废酸处置能力的企业达成合作，并

签订处置协议。
2.通过引进和使用高压水洗技术替换部分酸洗生产线、改造酸洗挤酸等工

艺，减少废酸产生量。
3.规范废酸产生企业的废酸收集、处置管理。
四、整改效果
1.金华市已具备废酸处置能力，浦江梦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酸处置项目

（5 万吨/年）已投产，我市废酸产生企业已与浦江梦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达成

合作，并签订处置协议，废酸处置已达成“危险废物不出市、固体废物不出县”
的目标。

2.我市废酸产生企业通过优化改进钢带生产工艺、提高采购成品钢带数量
等方式，减少废酸产生量。2018 年我市 2 家钢带企业废酸产生量为 17749 吨，
2019 年 2 家钢带企业合计废酸产生量为 16263 吨，减少废酸 1486 吨，达到了固
体废物减量化的整改目标。

3.进一步提升废酸产生企业废酸收集、处置管理水平。以浙江省固体废物
监管系统为依托，我市钢带企业通过信息化监管平台及时申报危险废物管理计
划，按时填报危险废物管理台帐，严格执行电子联单制度，规范开展危险废物处
置线上管理。监管部门通过浙江省固体废物监管系统和金华市固体废物视频监
控平台可实时查看相关企业废酸的处置情况。同时，我市钢带企业已纳入重点
监管企业名单，持续加强废酸产生企业的监管力度。

如果对该问题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间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金
华市生态环境局永康分局反馈。

联系电话：0579-89289059
联系地址：金华市生态环境局永康分局（南苑路30号）

金华市生态环境局永康分局
2020年7月18日

关于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22号销号
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

(2020)浙0784民初3718号
浙江深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永康分公

司(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东城望春东路 108 号一
楼办公室):本院受理原告诸暨市科海新能源设备
商行与被告浙江深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永
康分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，因你下落不明，依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
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合议庭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起
诉状副本、举证通知书等。原告诉请：1.判令被告
立即支付原告工程合同的余款 14000 元；2.被告
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
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
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
日。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19 日 8 时 40
分，开庭地点为本院8号审判庭。逾期不来应诉，
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( 2020)浙0784民初1982号
永康市清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(住所地:

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东城街道丽州北路 15 弄 2
幢6号二楼。法定代表人:胡剑锋):本院受理原告
周双秀与被告永康市清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
司、胡晓钢、胡剑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
已审结，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依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
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下:一、由被
告永康市清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原告
周双秀欠款人民币24387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(利
息损失从 2018 年 8 月 1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
日止，2019 年 8 月 19 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
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，2019 年 8 月 20 日起
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
场报价利率计算)，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
毕;二、由被告胡剑锋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
责任;三、驳回原告周双秀的其他诉讼请求。如
果被告永康市清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、胡剑
锋未按判央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
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
息。案件受理费 2704 元(已减半收取)，由被告永
康市清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负担，由被告胡

剑锋负连带责任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永康
市人民法院 50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
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
提交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。

(2017)浙0784民初10217号
被告:沈红光，男，1973 年 10 月 12 日出生

(身份证号:330722197310122818)，汉族，住
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前村 62 号。被告:程丽霞，
女 ，1975 年 4 月 5 日 出 生 ( 身 份 证 号:
330722197504053662)，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
市舟山镇前村 62 号：原告应烈与被告沈红光、程
丽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因你们去
向不明，无法直接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依法向你们公告
送达本院(2017)浙 0784 民初 10217 号民事判决
书。判决内容如下:一、由被告沈红光、程丽霞归
还原告应烈借款人民币 150000 元，并支付逾期
还款利息损失(利息损失从2017年5月20日起按
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
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)。二、由被告沈红光、程
丽霞支付原告应烈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用
8500 元。上述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
完毕。如果两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
给付金钱义务的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
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1915元(已
减半收取)，由被告沈红光、程丽霞负担。请你们
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
事判决书，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.
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
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提起上
诉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(2019)浙0784民初7578号
徐天书(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五星村前

山 111-1 号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7008078414):本院受理原告李明与
被告徐天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，因适用其
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民
事判决书。判决如下:由被告徐天书归还原告李
明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 元。款项限本判决生效
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完毕;驳回原告李明的其他诉
讼请求。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

给付金钱或价款义务，则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
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430 元(已
减半收取)，由被告徐天书负担 150 元，原告李明
负担 280 元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永康市人
民法院20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
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20）浙0784民初485号
吕珂(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九铃东路

3014 号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9911190313)；任献礼（住浙江省永
康市西溪镇洪莲村洪塘 115 号，公民身份号码：
330722197008085155）：本院受理原告中华
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与
被告吕珂、任献礼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
审结，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，依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
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下：由被告
吕珂、任献礼支付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
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代偿款 178100 元并赔偿
利息损失（损失从 2020 年 1 月 10 日起按同期全
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
率计算至实际付款完毕之日止）。款限本判决生
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。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
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或价款义务，则按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

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
费 3862 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合计 4262 元，由被告
吕珂、任献礼负担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
市人民法院 20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
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
提交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。

(2020)浙0784民初809号
被 告 李 宪 良 (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
330722196008311410),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
街道长城西大道 388 号:本院受理原告施彦贞与
被告李宪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(2020) 浙 0784 民初 809 号民事
判决书。判决如下:一、由被告李宪良归还原告
施彦贞借款本金人民币 28800 元，并支付资金占
用期间利息(利息以 28800 元为基数从 2000 年
12 月 4 日起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
准利率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;从 2019 年 8
月 20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
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)。款限
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。二、驳回原告施
彦贞的其他诉讼请求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
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
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
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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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产品名称
新客户理财

龙盈固收G款72号
龙盈固收半年定开005号

龙盈混合G款13号
龙盈养老固收G款9号

私行定制

期限（天）
210

三个月定开
半年定开

365
两年定开
半年定开

业绩比较基准
4.1%、4.15%
3.8%~4.0%
4.0%~4.1%
4.1%~5.1%
4.6%~5.5%
4.2%~4.3%

认购起点（万元）
1、20

1

500

温馨提醒：以上产品额度均有限，理财产品详细

情况及风险条款参见产品说明书，并以银行与客户间

签订的协议为准。风险提示：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未

来收益水平。理财非存款，产品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

电话：0579-87281822

15067967889方经理

地址：永康市金山西路163号

（壹号府邸与金色港湾红绿灯处）

龙泽华夏 盈享财富

微信理财经理
了解更多详情


